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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职改办〔2024〕2 号 

 

关于同意江文等同志中级职称 
任职资格的通知 

 

学校各二级单位： 

经成都东软学院职称评审委员会 2024 年 1 月 11 日评审通过，

并经过全校公示，学校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审查，同意我校： 

江文、林雨倩、陈梦琳、亢红梅、叶紫薇、黄永林、谢泞临、

严文一、孙子舒、蔡华、廖凤玲、孙思、欧阳玛丽、向雪碧、贺

子洋、康世杰、王楚珺、肖泽晓、杨光平、于丽娟、周小英、江

丽丽、苟卓、曲艺、李菡琦、隆兰若云、张佳如、姜珊、牛璐、

周雨薇、蹇晓焱、张朵、宋杨、程凯蒂、代伦、付华倩、郭士义、

金成、宋承卓、何佩汶、李月菡、刘佳、杨航、陈慧、骆春梅、

曾雪丹、汪劭珍、康西巧、朱燕、刘广等 50 位同志讲师职称任

职资格； 

吉思怡、侯淙飞、韩庆龙、葛丽萍、张敏、樊艺梅等 6 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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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助理研究员职称任职资格； 

任职资格时间从 2024 年 1 月 11 日起算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都东软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 月 18 日 


